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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政策 
 

楴羅勃聖經部的任何材料是絕無收費。任何人渴望學習聖經都能

獲得我們的書籍、DVD、 

MP3和CD、無需支付。神提供聖經教義。我們愿意 

反映他的恩典。 

 
楴羅勃聖經部是一個仰賴神恩的服務、完全以自動奉獻來經營。

我們任何的物件都沒有價格表。絕無金錢上的要求。當神的話感

動信徒去捐助的時候、他對圣經教義的散播有貢獻的優權。 

http://www.rbthieme.org/


 

 

 

 

 

 

 

 

 

 

 

 

 

 

       
 

 

 

  
        
       

 

 

 

 
 

 
 

  
 

 

            

      
 

 

 
 

 

 

 

 

 

 

 

 

 

 

 

 

 

 

 

 

 

 

 

 

 

 

 

 

 

 
 
 
 
 
 
 
  

聖經學理之探討 

 
聖經學理是完全依照聖經原文翻譯出來的正體教義。教義視為屬

靈眞理之準則。教義是基督徒靈性上的滋養品 (馬太福音4:4)。 

 
聖經教義的重要不可能是過份強調的 (詩篇138: 
2)。神命令基督徒從內心處改觀 (羅馬書 12: 
2)。這變化需要每日藉著學習和應用聖經教義來更新我們的心懷意
念 (哥林多後書 4: 16、 以弗所書4: 23)。 

 
多年以來、楴羅勃牧師的查經班每日供應靈糧給會眾。出版物、D
VDs、以及MP3 
CD錄音的材料是絕無收費或負帶任何義務。聖經教義目錄可向以
下地方索取。 

 
楴羅勃聖經部R. B. Thieme, Jr., Bible Ministries 

P.O. Box 460829 
Houston, Texas 77056 

 

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 

甚至魂與靈, 骨節與骨髓, 都能刺入、剖開, 連心中 

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希伯來書4:12) 
 

圣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 

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 

善事。    (提摩太後書3:16-17)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  (提摩太後書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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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在你開始學習聖經之前、如果你是一個在耶穌基督裡的信徒、你必須私自向父

神承認自己的罪。 
 

我們若認自己[已知]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 

我們 [已知] 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不義[不知或遺忘的罪]; 
     (約翰壹書1: 9) 

 
你然後將會與神相交、被聖靈充滿、準備好從神的話語中學習聖經教義。 
 

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 [聖靈充滿] 和誠實 [聖經 

的真理] 拜祂。(約翰福音 4:24) 
 

你個人若從未有相信主耶穌基督為救主、問題不是有否認你的罪。問題是有否

單單相信基督一位。 
 

信子的人有永生; 不 [遵守命令去] 信子的人得不著 [永] 
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翰福音 3: 36) 

  



 

 

 

 

 

 

 
 
 
 

 

 

 

 

 

 

 

 

 

 

異教徒又怎樣? 
 
文化原始的人在世界的深山、叢林、和沙漠裡活了幾百年。無論他們在哪裡

、儘管通信技術的進步、這些社區團體、都是遠離商業和文明的主流。他們

可能是新幾內亞 (New Guinea) 的巴布亞 (Papuans)、南非的霍屯督人 
(Hottentots)、或在亞馬遜 (Amazon) 的印第安部落。難避免的是基督教的懷 

疑者會問、“ ‘異教徒’ 又怎樣、他們從來沒有聽過福音? 他們怎能決定支持或 

反對耶穌基督呢?” 如果懷疑者真正想要得到答案、他應該問、“對於那些顯然 

從未聽過福音的人又怎樣? ”雖然他可能對全球傳播福音的事實無知、他的問 

題根本的含義是明確的、“神是不公平的！哪有一個慈愛的神能譴責在這種情
況下的任何人?” 這個對神的指控正是為什麼我們在這裡研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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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的衝突 
 
 
人被放置在地球上是為了解決神和墮落天使之間的爭議。1這個史前的衝突究

竟持續了多久、不可而知。但是、我們知道、天使最初被創造時是在完美的狀

態中、並且擁有意志、可以在神的旨意之外獨立行事。路西法 (Lucifer)、排名 

最高和最美麗的天使、用自己的意志來反抗神。以賽亞書講述那個超級活物所

用的五個傲慢的 “我要” 、當他在神的寶座室中“在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間往來” 
 (以西結書 28:12–15)。 
 

你心裡曾說: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 神眾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 
在北方的極處;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 
我要與至上者同等。” (以賽亞書 14:13-14)2 

 

三分之一的天使選擇投向路西法 (啟示錄 12:4)。從那個時候起、天使被分 

為兩類 - 被揀選的和墮落的 (約翰福音 1:51; 帖撒羅尼迦後書 1:7; 猶大書 6; 
啟示錄 12:7–9)3。 

 

在創造人類之前的某個時間、舉行了一個審判、神把路西法、或撒但、並所

有墮落的天使判到火湖裡 (馬太福音 25:41; 啟示錄 20)。由於判決尚未執行、 
我們可以作出結論、案件被上訴了。事實上、給超級天使跌倒後的頭銜使我

們下了這樣的結論：（“撒但”）和 (dia/boloj diabolos - “魔鬼”）的意思 

是 “敵人、原告、律師” - 到法院上訴的 (撒迦利亞書 3:1–2)。撒但反對神的 

判決感到不公平：“一個慈愛的神怎能會把他的創造物投進火湖裡?” 他指責 

神的品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楴羅勃, Anti-Semitism [反猶太主義] (尚未有中文版) (休斯頓: 楴羅勃聖經部, 
2003), 11–13; Satan and Demonism [撒但和魔鬼的崇拜] (尚未有中文版) (2003), 1–4. 
此後、對楴羅勃書藉的前後參照只將會引用作家、書名、出版日期 (限於第一次的 
出現)、和頁數。 
2. 本書的所有經文是引述於新美標準聖經 (NASB)。括弧內註釋反映在查經班教授 

中對新美標準聖經的翻譯加以詳細說明 (MP3 CD可從德克薩斯州、休斯頓、楴羅 
勃聖經部索取)。 
3. 被揀選或聖潔的天使是那些在史前天使衝突期間仍忠於神的天使 (馬可福音 8:38; 
提摩太前書 5:21)。 
墮落的天使、或魔鬼、是那些跟隨路西法反抗神、並且繼續為撒但服務、助他企圖

控制歷史。請參閱楴羅勃、Creation, Chaos, and Restoration [創造、混亂、和修復] 
(1995); Satan and Demonism [撒但和魔鬼的崇拜] (尚未有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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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回答撒但的上訴、神帶來了一種新類型的活物到現場。他們被創造低

於天使 (詩篇 8:3–5; 比較、希伯來書 2:7)、人類將會是天上的衝突的延伸和決 

議。像天使、人類被賦予自由的意志、那個自由的意志將會被測試、看看人是

否會選擇支持或反對神。因此、人會受到被揀選和墮落的天使雙方嚴密的審查 
(約伯記 2:1–3; 路加福音 15:7, 10; 哥林多前書 4:9)。人類歷史將要證明給撒但 

和他墮落的爪牙看、所有神的決定都是完全公平和正確的、與祂的品質所有的

品性一致。 
 
神的品質 

 
來自希臘名詞 ou)/sia (ousiar)、“品質” 是事物內在的本質。它既是永久性的、 

又是不可改變的。神在祂的恩典之下透露了祂內在的本質、通過祂所創造的 
(羅馬書 1:20)、祂在人類歷史上的活動 (約翰福音 1:1, 14)、和藉著祂絕對可 

靠的話語 (提摩太後書 3:16–17)。祂的品質是由不可缺少的素質或品性組成。 
這些品性、或神的特點、在完全配合上運作、防止祂在品格上任何的妥協。聖

父、聖子和聖靈在品質上是一、具有相同的品性、同等和永遠共存。4 
 

神的品性 
 

“神是愛” (約翰壹書 4:16)。神的愛是祂絕對美德和慈善的思想。祂愛的存在不 
管有或沒有一個對像。祂不談戀愛、開始愛、或鬧翻愛。祂的愛是札根於每一

點真理和知識上、駐留在祂完美、絕對的存在。神的愛永遠不會與祂的其他品

性分開。神的愛是完美的、永恆的、不妥協的; 它不能改變、減少或增加。 
因此、祂的愛永遠不會被罪和失敗的知識而減少。今天祂愛的運行、與創造天

使、宇宙、和人之前: 與任何事情存在之前除了神自己外、還是一樣的。 
 

此外、神總是尋求最高和最好的給祂愛的對象 (以弗所書 2:4–5)。但是、神不 
是一個 “溫柔、心軟的人” 在愛的名義上默許任何東西。祂的愛永遠不會是偏 
袒、有偏見、易動感情、或易激動的 (羅馬書 2:11)。神的永恆、無限、不變的 
愛、與祂的正直分不開地團結在一起。 
 

神是絕對的正義和完美的公理。祂的正義和公理做成了祂的聖潔、或正直。神

愛祂自己的正直。 
 

他喜愛仁義公平, 

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詩篇 33: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楴羅勃、The Trinity [三位ㅡ體]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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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是神完美的標準; 公理是神絕對的公平。正義是神聖正直的原則; 公理是神 

聖正直的運行。正義所要求的、公理便執行。神不能忽視罪和邪惡、不顧祂正

直的完美標準。因此、祂的公理必須譴責所有不符合祂完美標準的到火湖去。

神是不可能做出一個不公正的決定; 這樣做會與祂完美的正義合不來。 

 
神對待全人類是一樣的、不帶偏見而且提供平等的機會 (羅馬書 2:11)。神的 

正義和公理保障在所有處理人類的事情上絕對公平、從祂的起訴、和譴責人類 
(羅馬書 3:23; 6:23a) 到祂提供救恩的恩典計劃 (羅馬書 6:23b)。 
 
神是至尊。祂擁有意志和絕對的權威 (詩篇 83:18b)。神已經命定神的意志將會 

和人類的意志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中共存 。雖然神允許人對有關他們永恆的未 

來作出負面的決定、但祂不希望任何人在火湖里滅亡 (提摩太前書 2:4)。相反 

的是、神希望所有人都能得救。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

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對耶穌基督改變主意]。(彼得後書 3:9) 

 

神的全知是祂完美的知識和智慧。神總是同時知道所有可知的。祂知道有關每

一個人類個別的一切 (使徒行傳 1:24)。祂知道誰尋找和誰不尋找救贖。全在意 

味著神總是無處不在、祂在自然界、在歷史上、在人類一切的事務上 (歷代志 

下 16:9a; 詩篇 34:15)。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祂不能把藉著耶穌基督救贖的好 

消息傳達到那裡。全能描述神無限的力量、提供福音的信息給每一個人 (路加 

福音 1:37)。這三種品性保證神絕對有能力來解決天使的衝突、而無需干預自 

由的意志。 
 

神是永恆的生命。祂是絕對的存在。祂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祂的品質是持

續到永遠的 (詩篇 90:2; 102:27)。除非我們擁有祂的生命、否則我們不能與祂 

有一個永恆的關係。 
 

我又賜給他們 [信徒] 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裡 
把他們奪去。(約翰福音 10:28) 

 
神是不變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 是一樣的” (希伯來書 13:8; 比較, 瑪拉基 

書 3:6; 雅各書 1:17)。因此、要神改變祂的性格、以適應任何生物、無論是天 

使還是人、是不可能的。在永恆的過去神提出一項救贖人類的計劃、祂的不變

性保證祂拯救的計劃不會改變 (詩篇 33:11)。只有一種救贖的方式。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傳 16: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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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是不變的、神是信實的 (耶利米哀歌 3:22–23)。只要人還活在地球上、 
祂的提議是永遠不會被撤回的 (希伯來書 6:17–19)。 
 
“神非人、必不致說謊” (民數記 23:19a)。神是絕對的真誠。神的真實、保證祂 

話語和諾言的真實。祂答應過把自己透露給每一代、“盼望那無謊言的神在萬
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 (提多書 1:2; 比較, 希伯來書 6:18)。祂永遠不能背信。 
神說什麼就是什麽、無論是在仁慈的提供救贖的這一方面、或在警告譴責的另

一方面。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原文作“不得見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翰福音 3:36) 

 
因此、當我們考慮到神品質的特徵時、只能有一個結論：神是絕對公平的！當

撒但犯罪和造反、神決定判他和所有墮落的天使到火湖、是合乎祂所有的品性

、尤其是祂的愛。撒但沒有估計到神的愛會提供給人類罪的問題各方面的解決

方法 (羅馬書 5:8)。神的愛、這個鐵證、是祂對撒但的上訴、和撒但最終滅亡 

的答案。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 
 
神的愛証明在祂的計劃的每一個階段、我們稱之為 ‘施行恩典’、就是救贖全人 

類的計劃。恩典是所有神能自由地為人類做事、基於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贖的工

作。在永恆的過去神知道我們所有的罪孽、被祂的正義譴責。然後在歷史上合

適的時候、祂的公理把那些罪歸咎給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無瑕疵的人性、並

且審判它們。基督作為我們的替代品而死。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羅馬書 
5:6) 

 

人沒有什麼可以做去賺得救恩; 基督已經做了所有的工作。救恩的禮物是 

免費的、藉著單信基督一位。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 

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8–9) 
 

一代又一代、神的救恩提供給人類的每一個成員、無論地理上的位置、隔絕、

任何情況、或語言的障礙。然而、神的救恩、免費的禮物、是否會被接受就要

取決於人的意志。 
5 

 
 

   
   

     
  

 

     

        
 

     
       

 
 

 

 

 

 

 

 

 

 

 

 

 

 

 

 

 

 

 

 

 

 

 

      

    

  

 
 

 

         
 

 

 

 

 
 



   
   

 
   

      

 
 

  

 

   

 
 

  
 

  

 
 

 
 

 

  

 
 

   

   
 

 
 

看不見的魂 
 

為了明白人的意志在神救恩計劃中的重要性、我們首先需要了解人的魂。有關

人的創造的兩個希伯來文動詞揭示魂的形成和設計。5第一個動詞、  (bara) 
、意謂 “從無中生有創造出來”。Bara 是指神必要的創造行為、在沒有生命存 

在以前創造了人的生命 (創世記 1:27)。第二個動詞、 (asah)、意謂 “做”、 
但更具體的是 “依著一個模式來製造”。 
 

神說: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 [, betselem] ,按著我們的樣 

式[[, demuth] 造人 [asah] , ” (創世記 1:26a)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 [betselem] 造 [bara] 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 
[betselem] 造 [bara] 男造 [bara] 女。(創世記 1:27) 

 
 

 

 

 

 

 

 

 

 

 

 

 

 

 

 

 

 

 

 

 

 

 

神用了這兩個字 bara 和 asah 來強調人的魂的獨特之處。魂是從一無所有 “創 

造” 出來、也是依著一個模式、“照著他自己的形像” “製造” 出來。Betselem 

傳達的不是一個物體、可見的結構、而是一個 “影子的形像”、無形的東西、 
但是真實的。神用一個無形的魂創造人類、照著祂自己真實、但無形的品質、

賦予他某些理性、道德和關係的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楴羅勃、The Origin of Human Life [人類生命的起源] (199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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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本質 
 



構成人的魂的品質的特徵包括自覺、智力、良知和意志。Demuth、“按著我們的樣
式” 強調人的性格是來自他的魂的品質。 
 
正如三位一體的三個成員都具有相同的品質、但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個性、同樣

人類所有的成員都具有同樣魂的品質、但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個性。雖然人的魂

的品質不如神完美的品質、他的魂是建立他在生物中優勢地位的元素。所有在

地球上神創造的生物中沒有其他說是、照著祂的形像造出來的。 
 
創造魂生命的技巧都清楚地顯明在創世紀 2: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 [, yatsar] 人,將生氣 [[ , 
neshamat chayyah] 吹 [[, naphach] 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 

的活人 [[ ,nephesh chayyah] ,名叫亞當。(創世記 2:7) 
 
Yatsar、從地上的塵土形成人體、描述神最初創造生物的生命。動詞 
naphach、翻譯成 “吹入”、造成 neshamat chayyah、“生氣”、描繪了一個由神 

直接賜予的無形的魂的生命的口頭圖片。直到神呼出祂的氣、或魂的生命、進

入第一個人體、亞當不可能是 nephesh chayyah、“活 [人類] 人”。這個模式維 

持在所有亞當的後裔。神仍然創造魂的生命、把它歸咎於生物的生命、在肉體

誕生的那一刻創造人類的生命 (以賽亞書 42:5; 約翰福音 1:3; 歌羅西書 1:16)。6 
 
神創造每個人的魂為了榮耀自己 (以賽亞書 43:7)。但人可以選擇不榮耀神。在 
人魂裡的自由意志、就是天使衝突的戰場。 
 

獨立意志 
 

神創造一個人的意志、它可以不顧神獨立行動。要是人被創造成沒有自由作出

自己的選擇、支持或反對神、就不能與撒但和墮落天使的情況雙提並論、就

不能解決天使的衝突。顯示解決天使衝突的同樣自由意志、也能夠使人犯罪

、與神分離。 
 
神把亞當安置在地球上、完美的環境中、並提供了他各種的需要。為了使他

的意志可以發揮作用、必須有一個測試。因此、兩棵樹被種植在園子的中心

。第一棵、生命樹、是亞當和女人被允許吃的、涉及對神的計劃作出正面的

意志。吃這棵樹上的果子意味著持續向神回應、感激和熟識祂的計劃。第二

棵、分別善惡的樹、是亞當和女人被禁止吃的、涉及到負面的意志 (創世記 
2:17)。這棵樹代表撒但的計劃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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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善惡的樹變成了天使衝突的焦點。禁止吃這樹上的果子不僅是對撒但的政

策提出警告、也要考驗亞當的意志、是否服從神。亞當、是被創造完美的、在

花園裡只能夠犯上一個罪; 不顧神吃禁果。因為祂的性格、神不能、也不會 
強迫亞當的決定。亞當、出自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不考慮神的行動、當他

吃了禁果、並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創世記 3:6)。 
 

撒但定下了模式; 他的是第一個罪、是一個負面意志的行為。亞當的原罪是從 
運用相同負面的意志造成的。在所有情況下罪惡的起源都是來自被造之物、而

不是造物主。神不是罪的作者。造物主是完美的正義、完美的正義與罪無關。 
 

亞當的決定的後果 
 

當亞當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的那一刻、他獲得了罪性、並且他第一次犯的罪

立即歸咎到這罪性 (羅馬書 7:8–20; 8:3–4; 以弗所書 4:22)。7 結果是靈性上的死 
亡、與神分離 (羅馬書 6:23)。他丟失了人的靈;8 雖然他的身體和魂繼續操作、 
但是在罪性的控制之下。 
 

當亞當在園裡犯罪、他是世界的統治者、也是人類的代表、或聯邦之首。他犯

罪的決定是我們所有人犯罪的決定。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 [亞當] 入了世界, [靈性上的] 死又是從 [亞當 
的] 罪來的; 於是 [靈性上的] 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當亞當犯罪]。(羅馬書 5:12) 
 

當亞當選擇犯罪、他不僅把世界的統治權交給了撒但 (約翰福音 12:31; 
14:30)、他堅固了整個人類的譴責、因為整個人類與他有精子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楴羅勃、The Origin of Human Life [人類生命的起源]、7–12。 
7. 除了耶穌基督之外、罪性是每個人類整體的一部分、人反抗神的中心。罪性是
以弗所書 4:22（KJV）的 “舊人”; 羅馬書 8:3–4 裡亞當 “肉體” 的本性; 羅馬書 7:8–
20 “罪” 的原則。請參閱楴羅勃、The Plan of God [神的計劃] (2003), 7–16; 
Reversionism [靈性上的倒退] (尚未有中文版) (2000)。 
歸咎是神公理的行動、藉此分配譴責或祝福、存入或歸因於人類。請參閱楴羅勃、

The Integrity of God [神的正直] (尚未有中文版) (1998)。 
8. 人的靈是人類非物質的部分、叫人類與神有關係、是神設計來讓魂可以理解屬靈 

的現象。人的靈是每一個信徒在得救的時刻重新獲得、並且是永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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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懷孕時亞當的罪性藉著生植遺傳被傳送到我們每個人; 生物生命的每一個細 

胞都被罪性污染。在出生時亞當覺察的原罪歸咎給我們被譴責 (提摩太前書 
2:13–14)。他的罪性成為我們的罪性; 他的罪、成為我們的罪。我們被譴責、 
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的罪而是因為亞當起初的違返。我們出生時肉體是活著的、

但靈性上是死的。在靈性上死亡、我們不能與神有關係。因此、神是受祂的正

義和公理所限要派靈性上死亡的人類與墮落的天使一起到火湖。 
 
雖然亞當的罪的歸咎起先似乎是不公平的、但實際上它代表了神的恩典計劃的

高明之處。譴責必須在拯救之先。因為亞當選擇了靈性上的死亡、並將它傳遞

給他的後代、整個人類被造成為恩典的候選人。 
 

戰略的勝利 

 
當三位一體的第二名成員來到園裡散步、亞當和女人試圖隱藏自己。但是、沒

有人可以躲避過全知、全在的神。亞當和女人只是顯現出他們在靈性上死亡的

情況。耶穌基督打破了沉默、從他的藏身之處叫亞當、並且開始質問他。審問

的結果、所有違法的當時人後續判決、神還答應給他們一個救主。這個救主將

承擔男人和女人的愧疚、並且確實的、也承擔全人類的愧疚 (創世記 3:14–
19)。 

 
在靈性上死亡的現狀亞當面臨第二次意志的測試。當主在園裡公怖撒但的起訴

、一棵新的樹、十字架、成了現在的問題。 
 

我又要叫你 [蛇、撒但] 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 [基督] 要傷你的頭 [第二次來臨],  
你 [撒但] 要傷他的腳跟 
[基督在十字架上、第一次來臨]。(創世記 3:15) 

 
恩典和邪惡之間總會有敵對 - 神的計劃、這裡由女人來代表、和撒但的計劃、 
由蛇來代表。該名女人是把耶穌基督帶進世界的方法。因為撒但在園裡未能贏

得決定性的勝利、他將會打擊基督 - “你 [撒但] 要傷他的腳跟 [基督在十字架上 

]”。撒但希望基督的死會是致命的打擊。但事實上、基督替代性的靈性上的死
亡付了亞當的罪的刑罰和給他的後代打開得救的道路。耶穌基督贏了天使衝突

的戰略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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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復活、升天、和坐在父神的右邊、讚揚主成為勝利者、在天使衝突的第

一個階段獲得戰略勝利。那些在教會時代相信基督的人、藉著復活的身體與基

督返回地球、確定戰略勝利的第二個階段。最終的勝利也在我們的經文裡說明

、“他 [基督] 要傷你 [撒但] 的頭”、指的是當所有墮落的天使從地球上除 

去、扔在火湖裡的那個時候 (馬太福音 25:41)。撒但是沒有辦法可以贏的。 
 

無限的贖罪 
 
在十字架上、耶穌基督救贖的工作、為歷史上所有的人類贖罪。希伯來文字、

贖罪、 (kapar)、意思是 “覆蓋”。在舊約的動物祭、動物的血灑在約櫃的 

施恩座上作為覆蓋人的罪。施恩座、是描寫和解 - 神的正義和公理得到滿意 - 

的地方。動物的犧牲是一個未來的預兆、基督為全人類有效的犧牲。在新約中

、希臘文字、“和解” 是 I(/lasthrion (hilasterion)、但它也意味著在羅馬書 
3:25 和希伯來書 9:5; 比較、9:11–12 的 “施恩座”。神的正義和公理因為在十字 

架上 “基督的血” 得到滿意。9 祂拯救的工作 ‘覆蓋’ 全人類的罪。 

 
施行恩典把救贖延伸到所有的人。人類沒有成員會被冷落！認為基督的贖罪只

限於那些相信、或被揀選的人、是沒有根據的。基督為那些不會信、以及那些

會信的人死。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 [耶穌基督] 既替眾人 
[人類] 死,眾人就都死了; (哥林多後書 5:14) 
 

請注意重要的一句、“一人既替眾人死”。基督為每個人死、因為每個人都在神
的譴責中誕生。最能顯示神對人類的愛就是神的正義譴責全人類、和審判在十

字架上無瑕疵的基督的人性。如果父神沒有把全人類的罪歸咎給基督和審判它

們、就沒有拯救的機會或罪的赦免。 
 

並且他替眾人 [人類] 死,是叫那些活著 [相信基督] 的人不再為自 

己活, (哥林多後書 5:15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基督的血是聖經裡一個專門的片語、指的是基督救贖的工作。它從不是指基督的 

血字面上的意思。這句話是比喻性的語言、指的是基督在靈性上的死亡、代替人類

的罪 (羅馬書 5:8–9; 以弗所書 2:12–13; 彼得前書 1:19; 啟示錄 1:5b)。在以色列動物 

祭的血代表祂未來靈性上的死亡。請參閱楴羅勃、The Blood of Christ [基督的血] 
(尚未有中文版)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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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哥林多後書5:19無限贖罪進一步詳述：“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
自己和好”。基督毀滅了神和罪人之間的障礙、以和平取代敵對 (羅馬書 5:11–
15; 哥林多後書 5:18–19)。10這和好包括整個世界。 

 
他為我們 [信徒] 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 也是為普 

天下人 [也為所有非信徒] 的罪。(約翰壹書 2:2) 
 
 當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作為我們的替代、神的正義和公理得到和解

、或滿意。十字架是法庭的景象、基督被判為我們所有的罪付出工價。11祂忍

受了十字架作為我們永遠得救的 “贖價” (提摩太前書 2:6)。基督的死從罪的奴 

隸市場裡贖回每一個人、並釋放每一個人到恩典的自由 (羅馬書 8:2; 以弗所書 

1:7)。12這個無限的贖罪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但拯救是提供給所有 

人的。 
 

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 [信心] 在乎永生的神,他  

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摩太前書 4:10, 斜體字是加 

插的) 
 
基督是萬人的救主、在這個意義上、祂為所有的人死。但是、只有對相信耶穌

基督的人來說、無限贖罪才是有效的。接受或拒絕救恩的決定是每一個人的責

任。 
 人怎樣察覺到這個好消息呢？他是如何認識到自己需要救贖呢？他怎

能希望與他毫不認識的神有關係呢？ 
 
對神的醒覺 
 
 對神的醒覺、也稱為負責任的年齡、是當一個人到達某一個時間能夠

識別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的存在 (羅馬書 1:19–20)、能夠明白福音 (哥林多前書 
15:3–4)、並且對自己向神作出的正面或負面的意志負出責任。對神的醒覺是 

思想和推理的結果 - 用個人的智力去理解事實、依賴取得的結論來行動。發生 

這種情況具體的年齡因人而異、並取決於幾個因素、包括智商、地理所在、和

教育。在某些情況下、對神的醒覺要等到十幾歲或二十出頭才達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障礙包括罪 (羅馬書 3:23)、罪的工價 (羅馬書 6:23a)、肉體的誕生 (以弗所書 
2:1)、相對的義 (以賽亞書 64:6a)、神完美的正義和性格 (以賽亞書 
46:9b)、以及我們在亞當裡的地位 (哥林多前書 15:22a)。請參閱楴羅勃、The 

Barrier [障礙] (2003)。 
11. 楴羅勃、A Matter of Life or Death [生死關鍵] (1990). 
12. 楴羅勃、Slave Market of Sin [罪的奴隸市場]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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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那些未達到對神醒覺而死去的人又怎樣？那麼嬰兒、幼童、或弱智的又

怎樣？他們無法理解事實或取得結論、對基督做出決定。要他們對自已的決定

負責、當他們缺乏智力的設施來達到對神醒覺是不公平的。但是、神總是公平

的。由於人類的每一個成員、在出生時都被譴責、和耶穌基督代替全人類死、

神的愛就有自由去確保這些沒有達到對神醒覺的人進入天堂 (撒母耳下 12:15, 
23)。任何人類的成員在未到達負責任之前死去都會自動得救。 
 

對神醒覺的技巧 

 
有三個基本的理解系統讓人獲得信息。 
 
1. 經驗論、通過觀察或經驗來決定現實、特別是感官。 
2. 唯理論、通過原因來決定現實、就是在意見、信仰、或行為的事項上最 

高的權威。 

3. 信心、通過對另一個人的權威或真實性來決定現實。 
 
雖然在你的生活中你依靠這三個系統、來確定事實和獲取知識、信心是理解的

基礎方法。例如、在學習地理時、你的老師可能說：“有一個叫英格蘭的地方”
。你既沒有去過那裡、也沒有見過這個國家。然而、你相信英國的存在、因為

你信任你老師的權威和準確性。你可能會拒絕相信她、但你沒有。你因信接受

這個事實。用信心來理解是一個正常的方法、藉此你吸收信息、即使你最終可

能會通過經驗論或唯理論來證實這些事實。 
 

有一些合理的方法、人類的心靈可以來到對神醒覺的地步。這些有神論的論點

都是走出了人類經驗的範圍、超越了物質知識的領域去考慮無限。13儘管這些

論點對神存在的理論依據有貢獻、它們是不可能替代相信在聖經中自我啟示的

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有神論、在最廣泛的哲學意義上、是指相信一位更高的神作為一些最終的參考 
點、使一切顯得有意義和團結。在其最有意思的猶太 -基督教的意義上說、有神論 

是相信一位神、被看作是人、世界、和美德創造的來源、祂超越世界、卻又是於宇

宙間無所不在。兩者都代表了對神醒覺的一種形式、兩者都可成為、進一步渴望知

道、並最終通過耶穌基督與神有關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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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教的論點。神存在是因為人普遍相信祂。地球上所有的人和部落、都有神 
的慨念、在某種形式的崇拜中顯露出來。人的宗教本能指示至高無上的一位的

現實。 
2. 道德或人類學論點。人的魂包含意志和良知、並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人的 

道德本性嚴重的存在提出了一個更高的神性的需要、樹立對與錯的標準。事實

上、人類社會的結構是基於認識美德、真理和道德。除了一個至高無上的神性

的絕對正義以外、一個物質、狂野不羈的宇宙不可能知道道德價值和區別。 
3. 本體論的論點。由於人的心靈擁有完美和絕對的神存在的想法、這樣的神必 
須存在。除了之前考慮過的宗教和道德傾向外、神的存在是人的心靈必要的想

法。在人衡量的相對之外、還有絕對、給相對帶來性質或價值。 
4.目的論的論點。宇宙結構的觀察表明需要一個設計師。無論顯微和伸縮的現
象、從一個原子的結構到星系的配置、都顯示秩序、設計、安排、目的和適應

、要求一個創造者和保護者 (歌羅西書 1:16–17)。一個有秩序的宇宙從原始的 

混亂出現的機會、雖然經過一段數十億年的時間、大約與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出現在一罐字母湯裡是一樣的！ 
5. 宇宙論的論點。因果的直覺律要求神的存在作為最初的原因。每一個新事物 
或改變必須有一個原因。宇宙是自己的原因是絕不合理的。宇宙呈現強有力的

需求相信神的存在 (羅馬書 1:20)。 
 
上述的名單並不詳盡、並且可能需要融會不同的方法讓人的心靈來到對神醒覺

的地步。我們的目標是開發原則、一切正常成員的人類只需通過思維可以認識

神的存在。當人到達 “神是存在的” 的結論、通過信仰他認為神是一個現實 - 
不是他想像出來的。 
 

對神醒覺之後、怎麼辦 ? 

 

一旦到達對神醒覺、人有一個選擇：他願否進一步認識神？他要對自己的決

定負責。如果他對認識神的意志是否定的、神沒有義務提供福音的信息。如

果他有積極的意志、那麼這個回應呼籲聖靈的行動揭示福音、並提供他可以得

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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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神醒覺時積極的意志、只是第一步、本身不構成救贖。請記住、靈

性上死亡的人類沒有具備人的靈、是無法理解屬靈的現象。14因此、當靈性上

死亡的人願意聽福音、聖靈在他的公用恩典的事工上當作失掉的人的靈好叫屬

靈的信息是可以理解 (約翰福音 16:7–11; 哥林多前書2:14b)。如果那人以單信 

基督一位來回應福音、聖靈有效恩典的事工承認那信心、並使其對救贖有效 

(以弗所書 2:8)。15 

神是絕對公平的! 祂希望全人類得救、祂為救贖提供了必要的一切。人類每一 

個想要知道祂的成員將會接受福音的信息。神給每一個人平等的機會、來決定

支持或反對耶穌基督。 
 

這些原則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是很明顯的。當孩子的時候、我在罕有的情況下去

教會。經歷始終是不愉快的、如果可能的話、不願被重複。但是、作為一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任何人為永恆的救恩相信耶穌基督的那一刻、聖靈在那人裡創造一個人的靈、 
是歸咎永生的家。這種屬靈的誕生、或者被 “再生” 的神學術語是重生、在那一 
刻人經過靈性上的死亡來到屬靈的生命 (約翰福音 3:3–7; 提多書 3:5; 約翰壹書 
5:11–12)。請參閱楴羅勃、The Barrier [障礙], 8–13; The Origin of Human Life 

[人類生命的起源], 31–34。 
15. 楴羅勃、The Trinity [三位ㅡ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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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我聽到人們談論神、我意識到祂的存在。我記得在一些場合裡、我肯定

想知道更多關於祂的。雖然明顯地我對神有興趣、但我還沒有準備好去聽和接

受福音的真理。在適合的時候神提供信息。當我成為一個成年人、我聽到福音

就相信了。 
 

有好幾段經文、我們應該注意、它把對神醒覺時積極意志連接到更多啟示的承

諾。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約翰福音 7:17a) 
 
“他的旨意” 蘊含目的和設計 - 神救贖的計劃 (約翰壹書 3:23)。 “教訓” 是指福 

音的信息 - 基督的個人和救贖的工作的原則。在達到對神醒覺之後追求與神 

有關係、也表現在舊約中。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 [心靈] 尋求我,就必尋見。(耶利米書 29:13) 
 

在使徒行傳 17、保羅提出人對神醒覺和準備聽到更多有關祂的例子。當保羅 
對著雅典的知識分子演說時 - “在亞略巴古當中” (22節)、他已經注意到他們 
祭壇上的題詞、“未識之神” (23節)、他意識到他們是尋索宗教、但對真理一無 
所知。所以、保羅向他們透露了宇宙的神。 
 

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使徒行傳 17:23b–24) 
 
然後、保羅說、所有國家的民族都應該尋求主。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本”有古卷作“血脈”)住在全地上,並且

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

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使徒行傳 17:26–27) 
 
“尋求神”指的是在對神醒覺時有積極的意志。這句片語、“可以揣摩他”、意謂 

在黑暗中揣摩祂。意識到神的存在、但不知祂的本性和計劃、積極的非信徒

尋求啟示。一些雅典人聽到了福音、並立即 “加入他 [保羅]、並且信了” (使徒 

行傳 17:34)。 
 
像保羅在雅典一樣、現代的傳教士到達偏僻的地方尋找那些積極的人。一旦他

們克服文化和語言的障礙、建立交通、有些人立即對福音作出回應。這些新信

徒後來呼喊道、“你到哪裡去?我們一生一直在等待這福音! ”這樣積極意志的 

表達表明、無論積極的意志在哪裡、神都會提供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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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有到達人的其他方法。有時候、祂把福音的信息指向一個消極意志的人、

使那些在他周圍有積極意志的人有機會聽到並相信。這就是摩西時代法老王的

情況。摩西告訴法老不僅如何得到個人的救贖、又如何從神的管教釋放埃及。

不過、法老的意志在對神醒覺時已經是消極的。當法老王聽到主的話、他拒絕

了真理、並硬化了自己的心。摩西反復告誡他不信和不服從的後果、法老一再

忽視警告、進一步硬化他的心。神的審判不僅臨到埃及 - 十個災難 - 彰顯神的 

力量、摩西對法老說話的消息也被廣泛地流傳 (出埃及記 11:9)。在法老屈服、 

釋放奴役中的猶太人之前、整個帝國有一個巨大的復興。當猶太人在出埃及記

終於離開埃及、陪伴他們的是大量得救的外邦人。 
 

歷史上的佈道 

 

福音不是新的東西; 而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東西。福音可以追溯到伊甸園、使 

它成為整個人類的繼承物  (創世記 3:15)。但是、由於我們對歷史的無知、尤 
其是傳福音的歷史、我們假設福音從來沒有被傳遍到整個世界。好意的傳教士

、曾聽說道、“世界上某些地方從未有彼接觸過! ”但是、這是真的嗎? 不是! 
無論何時何地有積極意志的存在神總是回應、發送福音。神的品格再次保證我

們、祂的信息已經被帶到 “地極” (使徒行傳 1:8b)。 

 

當人口擴大和人民混合、福音跟著散播。它是通過講道、個人見證、和把聖經

翻譯成各種言語來傳播。16然而它如何、在何處、或何時分佈在世界各地的細

節就總是不大清楚。以往許多遷移、征服、和陪伴著的傳教運動、都沒有廣泛

地記錄下來或尚未被發現。例如、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和蒙古遊牧部落 
(Mongol Horde) 在公元十二世紀征服的土地從中國一直伸展到東歐 (Eastern 
Europe)。歷史記載、基督教在他的帝國中存在、17但它如何被傳播到東亞 
(Eastern Asia) 的具體細節是模糊的。 
 
當有新的發現時、即使是最全面文字記載的歷史也必須被修改。多年來、學者

們對舊約聖經提到有關赫人 (Hittites) 產生懷疑、因為他們與傳統的歷史不一 

致。但是、考古學家不斷發現新的信息。學者被迫作出結論、赫人確實是一個 
偉 大 的 帝 國、 而且 最有可能他們已經把他們的影響力擴大遠至巴勒斯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楴羅勃、Witnessing [見證] (1992). 
17. Phillip Schaff, ed.,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8 vols.,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59), vol. 5: The Middle Ages, 4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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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stine) (列王記下 7:6)。18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無疑已經與有關以色列的神 

的真理、就是耶穌基督、有直接的接觸。 
 

聖經記載了、在公元一世紀時、大量廣泛傳播福音無數的實例。oikoumenh 
(oikoumene) 這個字在提摩太前書 3:16、歌羅西書 1:6 和使徒行傳 17:6 裡翻 
譯為 “世界”、實際上是一個術語、意思是 “有人居住的地球”。換句話說、當 
人們在世界各地對神醒覺積極、在此期間都會聽到福音。在耶路撒冷的五旬節

、許多國家的人從離羅馬帝國遙遠的地方來到聽這個好消息 (使徒行傳 2:9–
11)。19許多回應、帶著救贖的信息回到自己的國家。使徒彼得從猶大省 
(Judea)  (使徒行傳 2:14) 開始、腓力從撒馬利亞 (Samaria) (使徒行傳 8:5)、巴 
拿巴從居比路 (Cyprus) (使徒行傳 15:39)、尼古拉斯 (Nicolas) 從安提阿 
(Antioch) (使徒行傳 6:5)、和太監們帶著福音回到衣索匹亞 (Ethiopia) (使徒行 
傳 8:27, 39)、做成人口眾多的信徒。當保羅遊歷整個羅馬帝國、所到之處 
都大量傳播福音、小亞細亞 (Asia Minor)、馬其頓 (Macedonia)、希臘 
(Greece)、達爾馬提亞 (Dalmatia)、意大利 (Italy)、西班牙 (Spain)。 
 

在第一世紀末期、福音已經從耶路撒冷帶到天涯海角了。這就是作工70年來不
斷面臨反抗的結果。沒有多少的迫害可以阻止其前進。向東、基督教已經到達

米所波大米 (Mesopotamia) 和帕提亞 (Parthia)。在西方、它已蔓延到高盧 
(Gaul) 和以外。教會成長在羅馬、亞力山大 (Alexandria) 和迦太基 (Carthage) 
等偉大的城市。尤其在安提阿 (Antioch) 和以弗所 (Ephesus)、以及在哥林多 
(Corinth) 更是極為強盛。基督教團體可以在整個敘利亞 (Syria)、阿拉伯 
(Arabia)、伊利里亞 (Illyricum)（現代的南斯拉夫 (Yugoslavia) 和阿爾巴尼亞 
(Albania) )、和北非 (North Africa) 被發現。此外、在啟示錄中的預言、第7和 

第14章、教導我們、福音將會繼續在未來的日子裡被傳播。 
從歷史的記載、讓我們瞥見、世界已被福音傳播多次的顯示。小浦林尼 (Pliny 
The Younger)、是從公元 109-111 俾斯尼亞 (Bithynia) (今天的土耳其北部) 
的省長、在他與皇帝圖雷真 (Emperor Trajan) 的書信中、 
提供基督教的傳播和影響有價值的信息。浦林尼說、小亞細亞寺廟的神幾乎都

被拋棄、獻祭的動物也幾乎找不到買家。20 
尼西亞 (Ante-Nicene) 祖先的語錄和記錄強調福音在世界各地的影響。一個基 

督教最早的護教家、賈斯汀·馬特 (Justin Martyr) (公元 100-165)、在巴勒斯坦 
(Palestine) 改信基督、是當他觀察基督徒、傳教士個人的見證、並通過研究聖 

經、所得的結果。後來、成為宣報和防守信心的人、他對福音傳播在異教徒之

間的範圍作出一個有趣的觀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Harry A. Hoffner Jr., “Hittites,” in Peoples of the Old Testament World, ed., Alfred J. 
Hoerth, Gerald L. Mattingly, Edwin M. Yamauchi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Co., 1994), 152–53; see also Keith N. Schoville, Biblical Archaeology In Focu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Co., 1978), 219–21. 
19. 楴羅勃、Tongues [方言] (尚未有中文版) (2000), 21–28. 
20. Phillip Schaff, ed.,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2, Ante-Nicene Christianity, 
2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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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希臘或野蠻人、或任何其他的種族、任何的稱號、或任

何舉止可以區別的、無論對藝術或農業的無知到任何的程度、無

論是否住在帳篷裡、或漂泊在大篷車裡 [暗指塞西亞人 
(Scythians) ] - 他們的禱告和感恩無不是奉被釘在十字架上耶穌 
的名、向父神表達的。21 

 
這些有關塞西亞人的事表示傳福音和傳教活動已經從俄羅斯南部的平原延伸到

蒙古的邊緣。 
愛任紐 (Irenaeus) (公元120-202) 談及向德國人和其他野蠻人傳福音、他們 
 “沒有紙和墨、救恩被聖靈刻在他們的心裡”。22亞歷山大的彬提挪斯 
(Pantaenus of Alexandria) 在公元190年前往印度、因此、在四世紀時已經發現 

有教會在那裡。23迦太基的特土良 (Tertullian of Carthage)（公元150-225）對羅 

馬帝國的異教徒發表演說、“我們是屬於昨天的、但我們已經充滿了你的城市
、海島、營地、你的宮殿、參議院和論壇; 我們留給你的只有你的寺廟。”24他 

還談到英國在第二世紀末期被傳播福音。在一個三十年的事工裡、從公元244
年開始、格雷戈里·德馬士吉斯 (Gregory Thaumaturgus) 把福音傳播到幾乎整 

個勒奧該撒利亞城 (Neocaesarea)、般提斯 (Pontus) (俾斯尼亞 (Bithynia) 以東 
)。他偉大傳教事工的熱情、藉著說及當他初到時城裡只有十七個基督徒、
但當他死時只有十七個非信徒25的故事、叫他成名。 
 該撒利亞的尤西比烏斯 (Eusebius of Caesarea) (公元265-340)、第三 

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對有關傳播福音在第二和第三世紀時的情況、說: 
 

在那些日子裡、除了那些眾所周知的外、還有許多其他的人、他

們在使徒繼承人之間佔領首位。既是這些偉人傑出的弟子、他們

也在每個地方建立使徒所奠定的教會根基、更廣泛地宣揚福音、

遠近地散播天國的拯救種子、遍布世界各地。那時的許多門徒果

真受到神話語的激勵. . . . 他們長途拔涉開始執行傳道人的職責、 
充滿著願望要宣講基督給那些還沒有聽過信心的話語的人、並提

供給他們神的福音。他們在外地當鋪好信心的基礎後、就任命其

他人作為牧師、並委託他們培養 [靈性上的成長] 那些最近被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同上、22。 
22. 同上、30。 
23. 同上、23。 
24. 同上、22。 
25. 同上、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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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來的、而他們自己又再次前往其他的國家、靠著神的恩典和合

作。26 
 

福音的傳播、隨著它、聖經教義的整個領域也被傳開。 
無知的人還以為很小福音達到遙遠的王國如中國。然而、從中國古代的編年史

可以清楚地看見、基督教的福音傳教士大舉入侵那土地。在六世紀時、遠在德

生·泰來 (Hudson Taylor) 和中國內地團體 (China Inland Mission) 之前、景教 
(Nestorians) 已抵達中國。西安府字板 (Sian Fu tablets)、於 1625 年發現在青省 
(Ching-Tsing province)、記錄一些景教傳播福音的偉大工作。這些字板保存公 

元638年時太宗 (Tai-Tsung)（一個著名的太子）的法令、他贊成新教義。27景 

教也達到了阿拉伯 (Arabia)、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印度 (India) 和波 

斯 (Persia) 等地方。 
      所以現在的問題、“對於那些從來沒有聽過福音的又怎樣?”是一個錯誤 

的問題。沒有太小或太隔絕的鄉村能逃避過全知和仁慈的神。祂所提供的救恩

是給每個人類、從北極的荒野到擠擁的熱帶地區。從一個人的出生的那一刻到

他垂危的呼吸、神的愛都會給予平等的機會讓他去相信祂的兒子。 
 
神已經做了所有的工作; 祂已提供了一切。耶穌基督用自己自由的意志選擇上 

十字。祂選擇為全人類所有的罪受審判。祂替代的犧牲強迫人做一個決定: 人 

可以選擇基督救贖的工作藉著單獨相信、或者他可以選擇靠自己的工作。如果

他在對神醒覺或聽福音時是消極的、並選擇自己的計劃、他就是一個異教徒。

當他去世時、他將會與撒但和墮落的天使一同在火湖裡度過永恆。 
 

所以、誰是異教徒? 
 
是否只有那些過著未開化的生活或住在偏僻地區的人才是異教徒呢？不是！異

教徒是任何拒絕相信耶穌基督為救主的人。這些不信的人會遭受他拒绝的後果 
- “神的忿怒”。羅馬書 1:18–32 概述了他們異端邪說的方針。 
 

原來,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

些行不義阻擋[xat`exw, katecho]真理的人。(羅馬書 1:18) 
 
“不虔” 是不信的狀態、基督和福音的拒絕、“不義” 表示拒絕的結果、成為異 

端邪說的第一個技術的名詞。那些 “抑制” 或 “阻擋 [katecho] 真理 [福音] 不義 

的人” 已經硬化了自己、他們對神和祂的話語作出否認的意志。所有不信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Phil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 ed.,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14 vols., second series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6), vol. 1, The Church History of Eusebius, III. 37. 
27. Charles F. Horne, ed., The Sacred Books and Early Literature of the East (New York: 
Parke, Austin, & Lipscomb, 1917), vol. XII, Medieval China, 3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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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異教徒! 當神的忿怒顯明在對神醒覺和聽福音時這種否認的意志、它既是 

公正又是公平的。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 

顯明。(羅馬書 1:19) 
 

這是對神醒覺的本體論的方法。神的真實是不信的 “人所能知道的”、但他 

卻拒絕了證據。意識到神、但仍然否認祂、不信的人要親自對自己的決定負責

。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馬書 1:20) 
 

這節經文強調目的論和宇宙論的方法來醒覺神。創造演示祂的存在、祂令人敬

畏的 “能和神性”。祂奇妙的作為是異教徒可見的。因此、他們沒有藉口持有 

否認的態度、因為他們已經被提供了明顯的機會、達到醒覺神。如果他們希望

認識神更多、聽到福音後、然後拒絕耶穌基督為救主、“他們是無可推諉的”。
神、在最後的審判、譴責不信的人到火湖、是完全公平的 (啟示錄 20:12–15)。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 神 [在聽福音時] ,卻不當作 神榮耀他 
[對耶穌基督作出否認的 意志] ,也不 [無責任感去] 感謝他 
[的犧牲]。他們的思念 [無價值的思想] 變為虛妄 [空虛的魂] 
,無知的心就昏暗了。(羅馬書 1:21) 

 

當不信的人拒絕耶穌基督、唯一的救主、一個真空在他的心靈中發展 - 他 “ 
的思念變為虛妄” - 撒但邪惡的黑暗充滿他魂裡的空白。神被替換為多神教、 
泛神論、或泛靈論等假神。不信的人努力地通過進化論、人本主義、自然神論

、或唯物論來解釋生命。他接受人類的審議和合理化為智慧、但他們卻等於完

全的愚蠢。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 將不能朽壞之 神的榮耀變為偶像, 

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羅馬書 1:22–23) 
 

異端邪說的模式 
 
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

的身體。他們將 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 不 

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羅馬書 
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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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信的人投送給他們自己叛逆的情慾模式、神把他們交給他們自己否認意志

的後果。沒有神的真理在他們魂的智力裡、他們的人生目標是自我滿足和個

人的刺激。一個充滿了 “雜質” 的魂導致濫用身體、歪曲神對性的設計、其中 

包括同性戀和女同性戀 - 一個對神聖婚姻機構的腐敗 (羅馬書 1:26–27)。28異 

教徒陶醉在恥辱的事情上。他們特意選擇反對神的恩典和神之建國興民的原則

。29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異教徒把自己做成撒但政策的奴隸、屬人的善行和邪

惡。30這是異教徒的模式：在醒覺神和聽福音時排斥真理、接受撒但的謊言 
(約翰福音 8:44)。 

 
亞當墮落之後、撒但成為世界的統治者。為了獲得並維持他領土的控制權、

他採用偽造的人生哲學和宗教來欺騙和迷惑非信徒和信徒 (哥林多後書 11:14–
15)。他所有的戰略都有類似的特點：個人傲慢或專注於自我、對立、仇恨或
敵視恩典和真理。新約聖經聚集所有撒但的謀略在希臘文指定的ko/smoj 
(kosmos)、從中得到的英文字 “cosmic”。Kosmos 通常被翻譯成 “世界”。它 

描述一個有秩序的、有團結的制度和組織、其宗旨、政策和權威的結構是設

計來破壞人類的思維。通過欺騙人類撒但認為他能阻礙神的計劃、並且在天使

衝突的上訴審判上證明自己的案子。 
 

宇宙是撒但所提倡的一個龐大的秩序或系統、它符合他的理想、

目標和方法。它是現在沒有神的文明世界 - 其發起人沒有真的希 
望與神分享的一個文明世界、沒有考慮到神在他們的計劃上; 也 

沒有把任何起因歸咎於祂。這系統接受無神的政府、衝突、軍備

、嫉妒、它的教育、文化、道德宗教、和自尊。這是 [異教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 神聖的機構是神委任給全人類的四個基本原則、由神之建國興民的法律來冶 

理、為了人類的延續、穩定、保護和自由：1.個人 (使用自由意志); 2.婚姻 (人 

類的穩定劑); 3.家庭 (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礎); 4.國家的實體 (保障權利、隱私和自由 

的基礎)。每個機構是由相應的權威來管理：1.意志; 2.丈夫。 3.父母; 4.政府。請 
參閱楴羅勃、Freedom Through Military Victory [自由來自軍事上的勝利] (尚未有 

中文版) (2003), 5–20. 
29. 神之建國興民的法律是神為人類成立的原則、在天使衝突期間為了保護、維持 

秩序、生存、祝福、和持續人類。同上。 
30. 人的善行是非信徒或信徒、在罪性的控制之下、在撒但的宇宙系統中、產生的 

任何慈善的行為。人的善行和邪惡是靈性上死亡或屬肉體的特徵。人的善行是撒但

的運作方式; 邪惡、是他的生活方式。請參閱楴羅、Reversionism [靈性上的倒退] 
(尚未有中文版),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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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著的那個領域。這是他所看到的、他使用的東西。對無數群

眾來說、只要他們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這就是所有他們可以知道

的。它適當地被稱為撒但的制度、這片語在許多情況下是、宇宙

、這個極有意思的字的合理的解釋。它實際上是一個窮凶極惡的

宇宙 (cosmos diabolicus)。31 
         

 撒但試圖用他所有歪理的機智來複製只有神才能建立的完美環境。32

在錯覺和誤解之下人類的異教徒屈服於他狡猾的計劃、試圖離開神建立一個理 

想的世界。這個陰謀反映在宗教和政治自由主義的屬人觀點的技巧上。無論是

通過社會福音、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或其他形式的哲學物質主義、撒

但的 “新世界秩序”始終代表著人類的善惡相同的模式。這樣的謬誤是異端邪 

說的典範。 
       羅馬書 1:26–32指出從拒絕耶穌基督而導致的變態和虐待、以及隨後效 

忠於窮凶極惡的宇宙。發生在個人和社會層面的分類包括：激進的社會活動、

革命、各種形式的性變態、猖獗的犯罪、吸毒、婚姻和家庭破裂、失去國家團

體精神、推翻自由來自軍事上勝利的原則、嘲笑合乎聖經的基督教。 
       所有這些跡象應該叫我們停頓下來。它們聽起來熟悉嗎？這些事情今天 

就發生 在美國! 美國是不是一個異教徒的國家? 異端邪說是無界限的; 它在世 
界上的每一個區域、在社會各階層中、當人拒絕神和否認祂的話語。如何反 

擊異端邪說前進的暗中活動? 保羅在羅馬書同一章說出了答案。 
 

 

異端邪說的答案 
 

無論是希腊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羅
馬書 1:14) 

 

       保羅、和每一個信徒、對異教徒都有義務 - 即是、要向他們傳福音。 
 

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我不以福

音為恥; 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腊人 
[外邦人]。(羅馬書 1:15–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 Lewis Sperry Chafer, Systematic Theology (Dallas: Dallas Seminary Press, 1947), 
2:77–78. 
32. 在千嬉年期間、神將建立完美的環境和全球和平。千嬉年是實實在在的一千年 
從耶穌基督的第二次降臨後開始。請參閱楴羅勃、The Divine Outline of History: 

Dispensations and the Church [神的歷史綱要: 事件發生的次序以及教會] (尚未有中 
文版) (1999),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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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端邪說的答案是耶穌基督的福音。每一個信徒應該隨時準備介紹這個好消息

。這任務顯得如此直率和光榮。還有什麼比傳播福音給未曾得救的人更令人興

奮和滿足呢？但如果只配備情感和熱情去挑戰撒但的領土將會快速地終告失敗

。面對非信徒對信息的敵意、嘲笑、或迫害的反應就需要比單靠人的奉獻付出

更多。你必須具備一個由聖經教義成立的魂。每當主打開見證的門、你必須對

救贖的教義有透徹的了解、以準確和清晰的信息來防衛。因此、是牧師 - 教師 

的責任去傳授聖經教義、這樣就可以克服撒但的進攻。 
 
我們每一個信任基督的人都有一個巨大的責任 - 我們在魔鬼的世界裡代表我 

們的主。撒但意圖去模糊福音正如神意圖去揭示它 (哥林多後書 4:3–4; 彼得前 
書 5:8)。撒但知道福音會突破非信徒的黑暗 (哥林多後書 4:5–7)。因此、它比 

我們應有的義務更重要、把救主告訴別人是我們的榮幸。無論是在這個國家裡

還是在整個世界裡、都有真誠的需要、準確、積極的宣傳福音。唯有散播救主

耶穌基督的福音和傳達聖經教義才可以把在這個國家裡、或在任何其他國家裡

、的異端邪說的浪潮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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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索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舊約 

 
 

   創世記 
   

 列王記下 
1:26  6  7:6  17 
1:27  6

5 
 

歷代志下 
2:7  7

6 
 

2:17  7
6 

 16:9  4 

3:6  8  
                                約伯記 3:14-19 

 
 9 

 
 

3:15  9,16  

出埃及記 
 2:1-3  3    

11:9  16   詩篇   

民數記  
 8:3-5  3 
 33:5  3 

23:19  5  33:11  4 

撒母耳記下 

 34:15  4 
 83:18  4 

12:15  12  90:2  4 

12:23  12  102:27  4 
      

以賽亞書  耶利米哀歌 

14:13  2  3:22-23  5 

542:5  7  
以西結書 43:7  7  

46:9  11  28:12-15  2 

64:6  11    

  
耶利米書 

 撒迦利亞書 
 4:6  2 
 

瑪拉基書 
 

   
29:3  15  3: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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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STAMENT  新約 
 

MATTHEW          馬太福音 
    
 17:22  15 

25:41  2,10  17:23  15 
 

MARK          馬可福音 
17:23-24  15 
17:26-27  15 

8:3
8 

 2  17:34  15 

LUKE  路加福音 
 

羅馬書  
1: 37 
 

 4  1:14  22 
15:7 
 

 3  1:15-16  22 
15:10  3  1:18  19 

約翰福音 
 1:18-32  19 
 1:19 

 
 20 

1:1 
 

3  1:19-20  11 
1:3  7  1:20  3,13,20 
1:14 

 
3  1:21  2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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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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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21  3:23  4,11 
10:28  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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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2:31  8  5:6  5 
14:30  8  5:8  5 
16:7-11  14  5:8-9  10 

使徒行傳 
 5:11-15  11 
 5:12  8 

1:8  16  6:23  4,8,11 
1:24  4  7:8-20  8 

2:9-11  17  8:2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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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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